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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就民航處提出的以下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

(a) 更換柏架山的航路監察雷達；以及

(b ) 提升六套關鍵航空交通管制 (空管 )系統的功能。

上述兩項建議的估計費用合共約 1 億 5 ,600 萬元。

更換航路監察雷達更換航路監察雷達更換航路監察雷達更換航路監察雷達

背景

2 . 現時 位於柏 架山 的航路監察 雷達 ，是用作空管的 一次

監察雷達。該雷達為航空交通管制員提供有關飛機航程和方

位的重要資料，覆蓋範圍可達 200 海里。

3 . 該航路監察雷達已投入服務超過 22 年，為維持雷達的

正常運作，需要有深入及費用高昂的維修。自一九九七年以

來，維修航路監察雷達所需的工時和部件費用，表列如下︰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工時工時工時工時 部件費用部件費用部件費用部件費用

一九九七年 2  180 小時 1 ,777,000 元

一九九八年 2  080 小時 1 ,625,000 元

一九九九年 2  320 小時 2 ,125,000 元

二零零零年

(截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
3  210 小時 2 ,81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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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儘管 該航路 監察 雷達已有完 善的 維修，但在一九 九六

至二零零零年期間平均每年出現 29 次故障。民航處預期該雷

達在未來數年的故障率將會更高，引致更多的停機。

5 . 此外 ，由於 有關 類型的雷達 已停 產超過十年，以 致採

購替換部件相當困難，有時供應商需長達 18 個月才可交付，

更令維修工作愈趨困難及費用高昂。該雷達的供應商和維修

工程承辦商的意見是，更換新雷達比維修保養現有雷達更符

合經濟原則。

6 . 倘不按建議作出更換，航路監察雷達約須在二零零三 /
零 四 年 使 用 壽 命 屆 滿 時 停 用 。 香 港 的 另 外 兩 個 一 次 監 察 雷

達，只具備 140 海里以內的短、中程監察功能，並不能提供

民航處所需的遠程 (至 200 海里 )一次監察功能，或作 24 小時

備用。故不更換有關的雷達，航空交通管制員將失去一台探

測飛機位置的重要儀器，影響他們為確保航空交通的安全、

秩序和效率而提供的空管服務。如飛機並無安裝應答器或應

答器失用功能 (這些飛機將因而不能被二次航路監察雷達探測

得到 )，並在離開香港 140 至 200 海里的空域 (超出另外兩個

一次監察雷達的探測範圍，但在現有航路監察雷達的探測範

圍以內 )飛行，情況將會更為嚴重。因此，適時更換航路監察

雷達實為重要。

建議購置的替代航路監察雷達

7 . 建議 購置的 替代 航路監察雷 達將 融合最新的科技 及設

計，大大加強系統的穩定性及可靠性 (例如故障平均相隔時間

將大幅延長 )、 訊號的傳送及 處理 ，以及系統的功 能 (例 如 更

遠的監測距離、更高的準確度及在惡劣天氣下更強的目標偵

測能力 )。上述各項改善，表列於附件 A。

8 . 根據最 新的市場 資枓，民 航處估 計有關建議 涉及 約 1
億 500 萬元的非經常費用 (將於 20 年來攤銷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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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元元元 )

購置及安裝設備 1 86,300 ,000

改建現有台站、重置屋宇裝備 7 ,500,000

為雷達啟用進行飛行校驗 800,000

民航處維修保養工程承辦商提供

技術工程服務

500,000

小計 95,100 ,000

應急費用 (10%) 9 ,600,000

合計 104,700,000

根據現行計劃，民航處擬於二零零二年年初批出更換航路監

察雷達的合約，並於二零零三年年終左右開始使用新雷達。

提升六套空管系統功能的建議提升六套空管系統功能的建議提升六套空管系統功能的建議提升六套空管系統功能的建議

背景

9 . 現有 的空管 系統 屬九十年代 初的 設計，於九十年 代中

期購置，以供新香港國際機場使用。雖然系統現時仍能滿足

需求，但鑑於空管技術發展一日千里，民航處認為宜提升六

套關鍵空管系統的功能，以便引入最新的技術，使系統的處

理能力、功能及人機界面都得以加強。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

區 2 的航空交通量，增長迅速，以致空管情況愈趨複雜，我

們必須提升系統功能才可確保系統能繼續應付需要。機場管

理局（機管局）估計，以在香港國際機場的航機升降架次計

算，未來十年，航空交通量每年將增長約 6%。「國際民用航

空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和「國際機場協會」預測，亞太

區的航空交通每年約有 6% 至 8% 的增長。此外，提升空管

                                                

1 費用包括替代航路監察雷達、雷達保護罩、微波連接設備、不間斷電源供應器、測

試用設備、設備裝置、設備測試、基本部件及其他雜項 (例如在廠驗收測試及由供

應商為操作人員提供的設備維修保養訓練 )。

2  除香港國際機場外，珠江三角洲還有四個機場（澳門、珠海、深圳和廣州），而且

位置都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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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的 功 能 亦 有 助 維 持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和 區 域 航 空 中 心 的 地

位，以及保持香港國際機場的競爭力。

建議的提升功能措施

10. 建議提升功能的六套關鍵空管系統如下：

(a) 雷達數據處理及顯示系統；

(b ) 飛行數據處理系統；

(c) 模擬機系統；

(d ) 話音通訊處理系統；

(e) 航空電報自動轉送系統；以及

( f ) 航空資料庫。

六套空管系統的功能以及有關提升功能的細節載於附件  B。

11. 提升 系統功 能， 不但可讓管 制員 在分秒必爭的操 作環

境下，有更多時間執行航空交通規劃及監察的主要職務，亦

可加快把更新後的航空及氣象資料，包括飛行計劃及天氣情

況變化等資料，分發給管制員，從而有助維持航空安全，以

及改善空管工作的效率和成效。此外，提升系統功能將可把

空 管 系 統 的 處 理 能力 提 高 多 至 20%(按 可處 理的 航 空數 據 計

算 )，並可把若干人手處理職能自動化，以應付航空交通量及

航空數據量的預期增長。在這方面，國際民航組織擬在二零

零一年十一月在南中國海空域引進新的空管程序 (例如香港至

曼谷新的直航航路，以及香港至新加坡的新平行航路 )，這些

新程序將提高空域的交通容量，亦為加 南中國海航空交通

提供機會，我們必須確保本港空管系統的處理能力可繼續應

付日增的需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改善用以培訓雷達管制

員 的 模 擬 機 系 統 ， 將 有 助 提 升 他 們 在 惡 劣 天 氣 下 的 操 作 技

能，以及在交通繁忙及緊急情況下的操作表現。

12. 把六套空管系統 整合起來，可讓 它們直接互換 飛 行 計

劃、飛行報告、飛行通報、氣象數據等即時航空操作資料，

這對維持空管工作的效率至為重要。因此，該等系統必須同

步提升功能，以令彼此的功能得以互相配合。

13. 根 據 最 新 的 市 場 資 料 ， 民 航 處 估 計 有 關 建 議 涉 及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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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 萬元的非經常費用 (將於 15 年來攤銷 )，包括︰

空管系統空管系統空管系統空管系統 (元元元元 )

雷達數據處理及顯示系統 /飛行

數據處理系統

15,400 ,000

模擬機系統 2 ,900,000

話音通訊處理系統 17,800 ,000

航空電報自動轉送系統 1 ,900,000

航空資料庫 8 ,100,000

小計 46,100 ,000

應急費用 (10%) 4 ,600,000

合計 50,700 ,000

建議中的提升功能措施，大多涉及增添系統軟件。有關措施

可望於二零零二年下半年完成。

兩項建議的經常費用兩項建議的經常費用兩項建議的經常費用兩項建議的經常費用

14. 兩項 建議帶 來的 所有經常費 用， 將會從民航處現 時有

關保養空管設備和設施的財政撥款中支付。

對收費的影響對收費的影響對收費的影響對收費的影響

15. 民航 處負責 提供 空管服務， 所需 的費用從機管局 繳付

的「航空服務費 」 (適用於在香港 國際機場起降的 飛機 )以 及

從航空公司繳付的「過境導航費」 (適用於飛越香港而不在香

港國際機場起降的飛機 )中收回。當落實兩項建議後，當局需

要 在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調 高「 航空 服 務 費 」 0.3% 左 右 ，

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再調高 0.6%，至於「過境導航費」在

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需調高 0.8%左右，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

度再調高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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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6. 有關 更換柏 架山 航路監察雷 達以 及提升六套空管 系統

功能的建議，獲得航空諮詢委員會支持；委員會成員包括機

管 局 、 香 港 旅 遊 協 會 、 航 空 公 司 、 貨 運 代 理 和 出 口 商 的 代

表。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7. 我們 計劃在 二零 零一年二月 九日 要求財務委員會 批撥

兩項建議的非經常費用。請各委員就建議提出意見。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民航處民航處民航處民航處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零零一年一月二零零一年一月二零零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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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現有的柏架山一次監察雷達與建議中的替代雷達的分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現有雷達現有雷達現有雷達現有雷達 替代雷達替代雷達替代雷達替代雷達

A. 採用的技術與基本設計採用的技術與基本設計採用的技術與基本設計採用的技術與基本設計

技術 — 採 用 真 空 管 ( 調
速 管 ) 技 術 ， 配

有分 立 元件 。 調

速 管 ( 現 時 每 套

價 格 為 850,000
元 ) 必 須 在 三 年

內更換。

— 採 用 全 固 態 技

術， 由 微處 理 機

調控 ， 可令 系 統

更 加 穩 定 和 可

靠。

— 採用七十年代的

信號處理技術。

— 採用最新的信號

處理 技 術， 可 提

高在 雜 波干 擾 下

目標的探測度。

— 發射機採用水冷

系統。

— 發射機採用氣冷

或液 冷 系統 ， 可

提高 雷 達的 可 靠

程 度 及 ／ 或 效

率。

B. 功能與性能功能與性能功能與性能功能與性能

監測距離準確度 0 .3－ 0.4 海里 0 .1 海里

方位準確度 0 .5 度 0 .2 度

探測範圍 200 海里 200 海里

起動時間 20 分鐘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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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平均相隔時間 約 240 小時 3  000 小時

惡劣天氣下的性能 目 標 探 測 機 會 率 下

跌至 80%左右

目 標 探 測 機 會 率 下

跌至 95%左右

C. 輔助設備輔助設備輔助設備輔助設備

不間斷電源供應器 沒有 將會裝設

遙 距 控 制 及 監 測 系

統

簡 單 的 開 關 繼 動 裝

置

設 有 原 地 和 遙 距 維

修 工 作 站 ， 具 有 深

入 控 制 、 監 測 和 系

統診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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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六套航空交通管制 (空管 )系統及擬提升的功能措施

(a ) 雷達數據處理及顯示系統雷達數據處理及顯示系統雷達數據處理及顯示系統雷達數據處理及顯示系統

功能

雷達數據處理及 顯示系統是空管 系統的關鍵 部分 ，負責

處理七 台雷達 所 接收的數 據，並 顯示 飛機 位置資 料以及

飛 機 呼 號 、 航 路 高 度 及 飛 機 航 速 等 相 關 數 據 。 該 等 數

據，是 就飛機 進 場／離場 及在航 路階 段時 空管工 作所需

的資料。

建議的提升功能措施

( i ) 改 善 人 機界 面 ， 以 令系 統 在 恢 復 使 用 後自 動 轉 至 預

設 模 式 、 更 靈 活 地 修 訂 航 路 ， 以 及 飛 行 計 劃 內 及 雷

達顯示器上更仔細地展示飛機裝備。

( i i ) 提高有關飛行計劃數據的輸入能力。

( i i i ) 提升系統保安，以防有人擅自加入或修改數據。

(b) 飛行數據處理系統飛行數據處理系統飛行數據處理系統飛行數據處理系統

功能

這個系統負責處 理預計離港／抵 港時間、飛 行高 度層、

預 計 到 達 報 告 點 時 間 、 巡 航 速 度 等 有 關 飛 行 計 劃 的 數

據，並打印飛行進程單以讓管制員追蹤飛機的航路。

建議的提升功能措施

與雷達數據處理及顯示系統的建議措施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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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模擬機系統模擬機系統模擬機系統模擬機系統

功能

這是實際操作系 統的複製系統， 專門供培訓 管制 員及評

估程序之用。

建議的提升功能措施

增加不同天氣情 況下的模擬操作 環境，以作 培訓 用途。

同時，改善人機界面的功能，以達至更佳的操作效率。

(d) 話音通訊處理系統話音通訊處理系統話音通訊處理系統話音通訊處理系統

功能

這個數碼通訊系統，可讓管制員透過對講機、電話、熱線

及／ 或甚 高 頻／ 高頻無線電 與機 師、駐守其 他工 作崗位

的管制員以及鄰近空管單位互相通訊。

建議的提升功能措施

( i ) 改 善 聲 頻警 號 的 發 出和 操 控 、 甚 高 頻 額外 通 訊 頻 道

的 操 控 、 以 及 管 制 員 通 訊 組 別 的 通 訊 範 圍 ， 以 應 付

日益增加的工作需求。

( i i ) 擴大系統處理量，提供 20 條空管中心相互直線通訊

頻道 (現時只有 12 條頻道 )。

(e) 航空電報自動轉送系統航空電報自動轉送系統航空電報自動轉送系統航空電報自動轉送系統

功能

這個訊息交換系 統，負責支援民 航處、鄰近 空管 單位及

航 空 公 司 等 其 他 使用 者之 間 (透 過 航 空固 定 電 訊 網 )互 換

航空訊 息。航 空 固定電訊 網所傳 送 的訊息包括航 空交通

服務資 料、天 氣 數據，以 及其他 對飛 行操 作至為 重要的

運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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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提升功能措施

( i ) 提升系統處理能力，包括自動處理 (例 如為避開惡 劣

天氣而 )偏離預定航路的飛機所提供的飛行報告 1。

( i i ) 改 善 人 機界 面 ， 提 高處 理 、 傳 送 、 接 收及檢索 航 空

固定電訊網訊息的速度及效率。

( f ) 航空資料庫系統航空資料庫系統航空資料庫系統航空資料庫系統

功能

航 空 資 料 庫 及 顯 示 系 統 ， 負 責 支 援 飛 機 抵 港 ／ 離 港 資

料、飛 行通報 及 氣象資料 ／預測 等航 空資 料的接 收、分

送及處 理。該 系 統亦為民 航處與 航空 公司 及海外 空管單

位在內的其它組織之間以電子方式傳送航空資料。

建議的提升功能措施

( i ) 提升系統處理量至 500 000 份飛行通報 (現時只能處

理 200000 份通報 )。

( i i ) 增 設 有 關飛 行 通 報 過期 及 漏 報 的 警 報 ，以 防 資 料 漏

失 ； 為 飛 行 通 報 編 製 不 同 的 統 計 資 料 及 作 出 分 類 ；

增 設 “ 搜 索 ” 功 能 ， 以 便 更 快 速 查 索 飛 行 通 報 的 訊

息，提高處理飛行通報的效率及可靠性。

( i i i ) 自 動 編 製飛 行 前 通 報， 以 加 快 展 示 飛 行通 報 及 飛 行

數據。

( iv) 為 飛 航 資料 中 心 設 置技 術 控 制 台 及 相 關設 施 ， 簡 化

該 中 心 的 工 作 ， 並 提 供 更 能 配 合 操 作 人 員 需 要 的 工

作環境。

                                                

1 “ 飛 行 報 告 ” 是 指 在 航 飛 機 提 供 有 關 其 位 置 、 操 作 及 ／ 或 氣 象 資 料 的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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